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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82/2021_2022__E5_85_AC_

E5_8F_B8_E6_B3_95_E4_c123_282412.htm 尽管对公司法修订草

案有关“一人公司”的规定有不同看法，但修改后的草案依

然保留了一个自然人可以设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条款。 十

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22日对公司法修订草案进行

第三次审议。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洪虎向会议报

告了公司法修订草案的审议结果。他说，对草案中关于一个

自然人可以设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，有的常委会委员

提出，一人公司的股东很容易将公司财产与本人财产混同，

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，建议删去这一规定。 全国人大法律

委员会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会同国务院法制办

、工商总局、国资委、人民银行和最高人民法院反复研究认

为，从实际情况看，一个股东的出资额占公司资本的绝大多

数而其他股东只占象征性的极少数，或者一个股东拉上自己

的亲朋好友作挂名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，即实质上的一人公

司，已是客观存在，也很难禁止。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，并

研究借鉴国外的通行做法，应当允许一个自然人投资设立有

限责任公司，将其纳入公司法的调整范围。草案关于一人公

司的财务会计报告必须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，一人公司的股

东如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本人财产的，即应对公司

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，比其他国家关于一人公司的法律

规定更为严格，对于规范一人公司股东的行为，防止可能产

生的弊端，是必要的。据此，法律委员会建议保留修订草案

中关于一人公司的规定。 此外，对草案有关公司正常清算的



规定，有常委会委员提出，公司正常清算时，对依法应当支

付给职工的补偿金，应当与职工工资和社保费用一样，在清

偿公司其他债务前先予清偿。草案据此进行了修改。 100Tes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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